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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安市财政局关于印发《南安市2026年开展
0～6岁儿童孤独症筛查干预服务工作方案》的通知

[bookmark: _GoBack]南安市总医院及各成员单位，各托育机构、幼儿园：
2026年，0～6岁儿童孤独症筛查干预服务继续纳入泉州市委、市政府为民办实事项目，为进一步规范服务流程、提升服务质量，推动工作落实，现将《南安市2026年开展0～6岁儿童孤独症筛查干预服务工作方案》印发给你们，请按要求认真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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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件主动公开）
南安市2026年开展0～6岁儿童孤独症
筛查干预服务工作方案

根据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关于印发《0～6岁儿童孤独症筛查干预服务规范（试行）的通知》（国卫办妇幼发〔2022〕12号）、《泉州市孤独症全生命周期关爱服务先行先试工作方案（2025—2028年）》《泉州市2026年0～6岁儿童孤独症筛查干预服务工作方案》（泉卫妇幼〔2026〕22号）要求，为加强儿童心理行为发育监测与评估，通过早期发现、早期诊断、早期干预，改善0～6岁儿童孤独症儿童症状和预后，提升我市儿童健康水平，特制定本方案。
一、工作目标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新时期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以儿童健康为中心，广泛开展形式多样的健康教育和科普宣传，提高儿童家长对孤独症科学知识的知晓率，增强家长接受筛查、诊断和干预服务的主动性和积极性。规范儿童孤独症筛查、诊断、干预康复服务，提升干预效果，实现儿童孤独症的早筛查、早诊断、早评估和早干预，减少残疾发生及减轻功能障碍的程度，促进儿童全面健康发展，营造全社会关心关爱孤独症儿童的良好氛围。
二、筛查对象
我市辖区内常住0～6岁儿童。
三、工作内容
（一）全面实施筛查诊断。全面开展儿童孤独症早期筛查，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承担初筛服务，市妇幼保健院承担复筛服务，具有孤独症诊断能力的医疗机构负责诊断。对筛查结果为可疑或异常的儿童，与儿童监护人充分沟通后，转介至复筛或诊断机构进一步检查。加强筛查异常儿童追访管理，跟踪做好筛查异常儿童转诊、追访动员工作。各单位争取将曾经分娩过发育迟缓或孤独症儿童并再次妊娠的妇女纳入专案管理，尽早为其所再生儿童提供孤独症筛查、咨询和转介服务。
（二）规范开展康复干预。重点推进以妇幼保健机构为主的公办医疗机构加强儿童康复服务能力建设，鼓励通过与托育机构、学前教育机构、儿童福利机构等合作服务的方式扩大服务供给。具备儿童孤独症干预康复能力的医疗机构，要向孤独症确诊儿童及高危儿规范提供医疗、康复训练、家庭干预指导等服务。要通过实施教育干预、行为矫正、家庭支持等综合干预，改善和提高孤独症儿童社会交往、言语沟通、情绪管理、认知、自理等能力。定期开展康复干预效果评估，并在此基础上动态调整孤独症确诊儿童及高危儿童的干预康复措施。
（三）加强信息档案管理。辖区内各筛查诊断机构接入福建省基层医疗卫生信息系统，加强系统“孤独症模块”使用管理，指导相关机构及时、准确、完整地录入筛查诊断数据，完善辖区0～6岁孤独症儿童信息档案，落实“一人一档”动态管理。各筛查诊断机构要完善信息化质量控制流程，建立数据录入审核制度，由接诊医师负责数据录入，指定项目管理人员专人负责数据审核，定期对辖区内孤独症儿童筛查诊断数据梳理归纳，及时查缺补漏。各有关机构要加强孤独症儿童健康档案信息安全管理，确保数据传输与存储安全，保护患者及家庭隐私。
（四）强化宣传与家庭支持。卫健部门、教育部门加强与残疾人联合会协同协作，通过多种方式开展孤独症儿童家庭干预指导，制定家庭干预手册，开发家庭干预课程，举办家庭照顾者技能培训，普及儿童孤独症防治知识。要对转介儿童家长有针对性开展儿童孤独症核心信息健康教育，确保其充分认识到早诊断早干预的重要性，提高后续诊治的依从性和主动性。要及时回应社会关切，正确引导舆论，为儿童孤独症筛查和干预服务工作营造良好的舆论环境。
（五）推进医康教融合服务。卫健部门、教育部门积极协同当地残疾人联合会建立完善医疗、康复与教育相结合的医康教融合服务模式，整合专业资源，建立协作机制，为孤独症患者提供服务。
四、职责分工
（一）筛查机构。初筛服务由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等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承担，应结合国家基本公共卫生和免疫规划疫苗接种服务开展。各托育机构、幼儿园要积极配合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开展工作，对辖区内0～6岁常住儿童应筛尽筛。复筛服务由市妇幼保健机构承担。筛查机构应严格按照（国卫办妇幼发〔2022〕12号）文件规定的规范流程、筛查内容、设置配备及人员技术要求开展初筛、复筛等工作。
（二）诊断机构。泉州市妇幼保健院（泉州市儿童医院）、泉州市第三医院等具有孤独症诊断能力的医疗机构负责诊断。
（三）干预康复机构。干预康复训练由具有儿童孤独症干预康复能力的特殊教育机构、综合医院儿科和儿童保健科、精神专科医院儿科、儿童医院、妇幼保健机构、有条件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和有资质的儿童心理康复机构承担。
（四）管理机构。委托市妇幼保健院作为儿童孤独症筛查干预服务的项目管理单位。负责全市0～6岁儿童孤独症筛查干预服务日常管理、培训指导、检查督导、考核评估等工作。
五、经费保障
我市各医疗机构在提供0～6岁儿童孤独症筛查、诊断服务全过程中不收取任何费用，2026年补助标准按泉州市为民办实事项目要求执行。
将0～6岁儿童孤独症筛查诊断等工作经费纳入本级财政预算，予以足额保障。初筛异常的儿童开展孤独症复筛按每例100元结算，所需费用从省级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资金列支。
六、有关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要充分认识做好儿童孤独症筛查、诊断和干预康复工作的重要意义，将其纳入儿童健康事业和精神卫生事业发展的重要内容大力推进。要强化安排部署和工作指导，精心组织，确保工作取得实效。要推动落实保障措施，设立专项经费支持开展儿童孤独症筛查诊断和干预工作，保障儿童孤独症筛查诊断和干预项目的实施。
（二）强化部门协同。加强与妇儿工委、教育、民政、财政、医保、残联等部门的密切配合，形成部门齐抓共管工作合力，共同推进儿童孤独症宣传、培训、筛查、诊断和干预康复工作扎实有效地开展。要广泛动员各社会团体、慈善组织、爱心人士、志愿者等积极参与孤独症儿童救助工作，形成“政府主导、部门配合、社会参与”的工作局面。
（三）优化服务管理。支持妇幼保健机构、医疗卫生机构引进孤独症预防等方面安全可靠的科研技术成果，开展孕妇孕期监测服务，加强孕期生育指导，努力保障孕期胎儿健康成长。各相关医疗机构要不断强化信息系统应用，加强专业技术人员培训，积极开展宣传动员，抓好筛查异常儿童追访，持续优化0～6岁儿童孤独症筛查干预服务。
（四）严格督导评估。市妇幼保健院为全市孤独症筛查干预项目质控中心，应对辖区内各乡镇（街道）0～6岁儿童孤独症筛查干预服务开展监督指导，确保各项工作部署不折不扣落到实处。

附件：2026年0～6岁儿童孤独症筛查干预服务项目测算表















附件
2026年0～6岁儿童孤独症筛查干预
服务项目测算表
	初筛单位
	初筛人数
	复筛率

	溪美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3790
	完成情况≥90%

	柳城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3695
	

	美林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3865
	

	省新镇卫生院
	2450
	

	仑苍镇卫生院
	2320
	

	东田镇卫生院
	1720
	

	英都镇卫生院
	2352
	

	翔云镇卫生院
	780
	

	金淘镇卫生院
	2044
	

	诗山镇南侨医院
	2771
	

	蓬华镇卫生院
	285
	

	码头镇卫生院
	1906
	

	九都镇卫生院
	415
	

	乐峰镇卫生院
	942
	

	罗东镇卫生院
	1865
	

	梅山镇卫生院
	1972
	

	洪濑镇卫生院
	3383
	

	洪梅镇卫生院
	1225
	

	康美镇卫生院
	2221
	

	丰州镇卫生院
	2172
	

	霞美镇卫生院
	4550
	

	官桥镇卫生院
	3450
	

	水头镇海都医院
	5872
	

	石井镇成功医院
	3560
	

	眉山乡卫生院
	250
	

	向阳乡卫生院
	145
	

	总数
	6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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